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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宜家华府

1.2 建设单位：尉氏县壹家人置业有限公司（要庄居委会下

属集体企业）

1.3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城南片区，东邻滨河小学及要庄安置小区，南靠

王府壹号小区，西邻县中心医院，北邻福星大道。总用地面积为

5433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40299.96 平方米，共 14 栋楼房，

其中 1、2、3 号楼建筑高度 53.9 米（18 层），6 、7 号楼建筑

高度 53.75 米（18 层），11 号楼建筑高度 53.65 米（18 层），

8、9、10、12 号楼建筑高度 59.75 米（20 层），13 、15、16

号楼建筑高度 55.90 米（19 层），16 号楼其中包含 219.54 ㎡养

老服务中心，5 号楼为幼儿园 1539.47 ㎡（3 层），小区容积率

为 2.0。截至目前，宜家华府小区 1、2、3、6、7 号楼已竣工验

收并交付业主居住；8、10、11、12 号楼已竣工基本符合交付条

件；13 、15、16 号楼正在积极建设中。

2.项目规划指标调整背景

2012 年，县委县政府对要庄村实施城中村改造后，要庄村

S102 以南全部进行了拆迁改造（一部分用于安置房建设，剩余

大部分由远东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商业开发）。截至目前，要庄社

区S102以南原大部分宅基地和全社区近4000亩耕地几乎全部被

园区企业及城区道路、公园等公共市政设施租用或征用，农民无

地可种，社区集体经济乏力，后续发展成为事关该村稳定的重要

问题。并导致多子女户、单女户、离婚闺女回村居住户等等一系

列问题产生，加之因阻工安置房、商业房等配套用房无法进行建

设，给要庄个别村民生活带来不便，也使要庄集体经济发展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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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并且严重影响了要庄社区社会大局的稳定。

2.1 项目由来

2016 年，县委县政府为维护要庄社会大局稳定，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要庄社区遗留问题解决方案。时任县委书记任洪河，县

长韩治群，产业集聚区党委副书记霍国防，县政府副县级干部王

建平、娄士强及县财政局、住建局、国土局、县委组织部干部科、

县金财公司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决定，为解决要庄历史遗留问题，

同意划拨给要庄村委会 120 亩商业用地（详见会议纪要），由要

庄社区居委会下辖的社区集体企业尉氏县壹家人置业有限公司，

用于商品房开发建设宜家华府商住小区。截至目前，已划拨 81.5

亩（宜家华府项目地块），剩余 38.5 亩土地还未划拨解决。宜

家华府项目地块原先由 2018-028 及 2021-163 两个子地块组成。

2018-028 地块用地面积为 53374 ㎡,于 2019 年 3 月由尉氏县壹

家人置业有限公司以国有出让方式竞买取得使用权；2021-163

地块用地面积为 964 ㎡，于 2022 年 8 月由尉氏县壹家人置业有

限公司以国有出让方式竞买取得使用权。

2.2 原用地规划条件

地块编号
用地

代码
用地性质

总用地面

积（㎡）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2014-028 R2 二类居住用地 53374 1.2-2.0 ≤30 ≥35 ≤60

2021-163 R2 二类居住用地 964 1.2-2.0 ≤30 ≥35 ≤60

2.3 规划调整实现的主要目标

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及整体开发，提高土地合理使用率，

提高地块开发强度，将容积率控制指标由原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2.0 调整为≤2.7，同时提高地块建筑限高，建筑限高控制指



4

标由原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60 米调整为≤80 米，以形成丰富

的城市建筑形象和风貌，同时壮大居委会集体经济，确保要庄社

区安置项目（社区安置房自建部分）及要庄社区开发项目（宜家

华府）顺利实施，有效解决要庄城中村改造历史遗留问题。

3.规划调整依据与原则

3.1 规划调整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 号];

(3)《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4)《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5)《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建规〔2012〕22 号）；

(6)国家、省、市、县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

3.2 相关上位规划

《尉氏县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3.3 调整原则

(1)符合国家、地方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精神的原则;

(2)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相结合的原则;

(3)有利于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的原则;

(4)具体问题(项目)具体分析的原则;

(5)可操作性原则。

4.主要调整理由和内容

4.1 调整理由

(1)城市规划调整的要求

目前，我县《尉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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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国土空间规划在早前规划的基础之上，从一个新的高的角

度对我县的发展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调整，通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防止城镇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 促进城镇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

涵提升转变，优化城镇布局形态和功能结构，提升城镇人居环境

品质，推动形成边界内城镇集约高效、宜居适度、开敞舒朗的国

土空间格局。加上县城南部郑州理工学院、县中心医院、县一中

及工业项目的建设，对配套住宅的需求显著增加，提高本项目土

地开发强度是城市规划调整的必然要求。

(2)促进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要求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是人

们集约利用土地的直接动力。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对土地

利用的要求越来越高，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市政设施可承载能力基

础上，体现城市土地集约高效的使用要求，同时注重技术上的可

行性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统一，合理利用土地，以实现经

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最优化。

(3)有利于与周边建筑空间风貌协调，提升片区形象

从周边王府壹号、蔚来河畔、尉州春秋等住宅项目开发建设

情况来看，建筑大都是 18-32 层的高层建筑，容积率也都在 2.5

以上，为有效协调建设项目与周边用地的空间关系，提高城市空

间景观的协调性，塑造良好的空间环境，提升片区形象，有必要

对宜家华府项目地块开发强度进行调整。

(4)有利于推动项目建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本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不能适应片区发展需要及最新规划控

制要求，为推动项目建设，解决历史遗留等问题，有必要提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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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率指标。同时，随着宜家华府项目的建设实施，对社区二期安

置房建设也有积极推动作用。

4.2 调整内容

(1) 容积率调整前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对比分析表

指标类型 调整后 原规划设计条件 前后变化情况

总用地面积（㎡） 54338 54338 不变

总建筑面积（㎡） 175800 140300 35500

容积率 1.2-2.7 1.2-2.0 增加 0.7

建筑密度（%） ≤30 ≤30 不变

绿地率（%） ≥35 ≥35 不变

建筑控制高度（m） ≤80 ≤60 增加 20

(2)主要调整内容：容积率由≤2.0 调整为≤2.7；同时，将

地块建筑限高由 60 米提高至 80 米（具体增容为在小区西北角增

加一栋17号楼和东侧偏北增加一栋19号楼，17#楼建筑高度79.4

米，19#楼建筑高度 77.2 米，均 26 层；增高为 13、15、16 号楼

由原来批复的 55.9 米 19 层改为 79.15 米 26 层，增容面积 35500

㎡），其余设计条件不变，同时落实完善容积率调整后的配套设

施布置。

5.容积率等指标调整的可行性分析

5.1 政策方面的可行性

该项目提高容积率既符合国家现行政策中集约节约利用土

地的根本政策(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 号])要求，又具有《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容积率提高的

条件。

根据《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第七条--国有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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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出让或划拨，任何建设单位或个人都不得擅自更改确定的容

积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方可进行调整:

(一)因城乡规划修改造成地块开发条件变化的;

(二)因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建设需

要导致已出让或划拨地块的大小，及相关建设条件发生变化的；

(三)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政策发生变化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项目用地容积率调整符合《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第七

条的规定，尉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学校等公共服务设

施的建设，改变了原有南部片区的整体规划布局，导致项目地块

按照原规划条件建设已不能满足现实居住需求。

5.2 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地块容积率及建筑限高调整后，注重一体化布局，容积率达

到 2.7，在后续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中，应统筹周边区域建

设情况，协调设施配套，日照方面不影响项目用地周边地块。

5.3 规划管理层面的可行性分析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第 4.0.2 条

居住街坊用地与建筑控制指标规定，第Ⅱ建筑气候区（尉氏属于

第Ⅱ气候区）住宅平均层数为 19-26 层时，用地容积率为2.5-2.8，

住宅建筑高度最大控制值为 80 米，因此，宜家华府地块规划条

件调整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相关

要求。

6.容积率等指标调整的影响分析

6.1 对配套设施的影响

居住人口的数量决定着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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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在对容积率调整对配套设施影响分析之前，有必要大体

了解地块容积率变化前后居住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地块容积率

由原规划设计条件 2.0 增加到 2.7 时，地块总建筑面积增加为

35500 ㎡，本次调整规划居住人口由 2100 人增加至 2935 人，

共增加居住人口 835 人。人口增加较少，对周边区域公共服务

设施及公用设施影响极小。

另一方面，人口数量的增加必将会导致小区停车配套需求增

大，因此地块在后续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过程中须落实因人口变

化带来的地块物业管理用房、停车位指标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配

建要求，并按照有关规范、规定完善小区配建设施配套建设。

6.2 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宜家华府用地处于二条城市道路的围合区域内，其中北侧福

星大道红线宽度 60 米，为主干路，南侧道路红线宽度 30 米，为

支路，规划用地周边的交通条件较便利。对周边路网影响极小。

6.3 对城市空间景观的影响

本地块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规划参考周边区域已

建成地块建筑高度，结合未来区域发展，在不影响北面建筑日照

的前提下，本次调整提高原规划设计条件建筑高度，以塑造良好

的区域空间形象，形成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空间形态及片区城市形象，更加突现城市特色。

7.容积率等指标调整的效益分析

7.1 经济效益

(1)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与国民经

济其他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发展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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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品房的生产和消费与建筑建材、钢铁、水泥、冶金、纺织、

化工、机械、家用电器、家具、装修装饰、工程监理等等紧密关

联，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相关

产业的发展。

(2)扩大了地方财力

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城镇土

地使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与房地产有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等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方式，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从而给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来源。建设项目容积率提高，必将

推动与房地产有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等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进

一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

(3)壮大了集体经济

建设项目容积率增加后，可在规定限度内更多建设商品房，

增加销售收入，壮大社区集体经济，便于壹家人置业公司加大安

置房建设资金的投入，确保要庄社区安置项目（社区安置房自建

部分）及要庄社区开发项目（宜家华府）顺利实施。

7.2 社会效益

(1)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

建设项目容积率的扩大，为社会提供了一定量的房屋存量，

使居民的居住水平和环境得到明显提高。增加了居住建筑套数，

新增了一定量的服务配套设施，使片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一定

改善。

(2)提升了社区居民幸福感

目前，宜家华府项目按现状除地库还在建设外，按规划批复

的宜家华府小区其余项目工程建设已基本结束。一是前期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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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号楼基本上没有产生经济效益。当时是为了缓解社区个

别群众对立情绪及满足部分社区居民改善居住条件，而大大低于

市场价格（2400 元/平方米）销售给社区居民的。二是前期其他

楼盘开发获利后费用支出较多。社区将利润数千万元弥补至社区

二期安置房垫资上，并在滨河东路投资 600 余万元建成了高标准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时，在为一期安置居民免费提供物业、供

暖、供水，社区 60 岁以上老人享受一定福利待遇等方面也有一

定支出。三是 2020 年后受三年疫情影响，房地产形势异常严峻，

项目出现资金缺口，待宜家华府项目用地规划条件调整后，可有

效改善要庄居委会集体经济收入，切实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感。

8、结论

综上，本项目地块位于县城南部核心区域，区位、交通和基

础设施条件优越，提高其开发强度，有利于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

效益，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均对城市发展起到积

极作用；同时地块容积率调整也符合县城总体规划及片区控制详

细规划要求。另一方面，本次规划指标调整后，对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造成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因此，本次用地容积率调整

符合国家国土政策，符合城市规划相关规范要求，是合理、切实

可行的。

9、附图及附件

9.1 原规划总平面图

9.2 调整后总平面图

9.3 不动产权证

9.4 土地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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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原规划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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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调整后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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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不动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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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土地出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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